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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91101516 號 

修正「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

定地上權辦法」。 

 附修正「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1 份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91101516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區段徵收土地，指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

地上權之可供建築土地。 

第三條 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區段徵收土地採行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方式由嘉義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核定。 

    採標租方式辦理者，租賃期間最長為二十年。出租機關無其他處分利用計畫，於租期屆滿

前，重新辦理標租並完成決標時，原承租人得依決標之年租金優先承租及簽訂新租約。原

承租人未於接獲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表示願以決標之年租金優先承租者，其優先權視

為放棄。 

    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者，地上權存續期間最長為七十年。 

第四條 辦理本市區段徵收土地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應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公開招標

公告得依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之不同，載明下列事項： 

    一、依據。 

    二、土地坐落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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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管制。 

    四、土地開發建設期限。 

    五、租賃或設定地上權期間。 

    六、投標資格。 

    七、受理投標期間。 

    八、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底價。 

    九、押標金金額。 

    十、領取投標須知、標單時間及地點。 

    十一、投標應備書件。 

    十二、開標時間及場所。 

    十三、得標價款、租金、租賃擔保金、地上權權利金、地租之繳交期限及方式。 

    十四、土地點交方式及期限。 

    十五、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公告期間不得少於十五日，除於本府及土地所在地之區公所公告欄或土地所在地之公

共場所公告外，並應於本府地政處網站公告或刊登新聞紙。 

第五條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押標金，其金額依下列規定估定之： 

    一、標售押標金不得低於標售底價百分之十。 

    二、標租押標金不得低於年租金底價百分之十五。 

    三、設定地上權押標金不得低於地上權權利金底價百分之十五。 

第六條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底價，其金額依下列規定估定之： 

    一、標售底價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估定之。 

    二、標租底價以年租金為準，不得低於前款所估定底價百分之八。 

    三、設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不得低於第一款所估定底價百分之三十。 

第七條 標租土地租金應隨同消費者物價指數逐年調整。 

    租賃擔保金金額不得低於年租金百分之二十五。 

第八條 開標時，以投標價金不低於標售底價之最高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價有二標以上時，由在

場之最高標投標人當場填寫比價單密封後再比價，並以出價較高者為得標，但其出價不得

低於原標價。 

    經三次比價結果仍無法決標者，由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抽籤結果未得標者列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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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得標人。 

    辦理比價時，其未到場者視為棄權；如均未到場時，由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抽籤

結果未得標者列為候補得標人。 

第九條 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應繳金額或標租、設定地上權之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簽訂契

約者，除因不可歸責於得標人之事由，經本府准其展延期限者外，視為拋棄得標權利，其

已繳納之押標金不予退還。 

    前項情形，已繳金額在得標金額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不予發還，由本府重新公告辦理標售、

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第十條 決標後，得標人之押標金不予發還，逕予抵充價款、租金、租賃擔保金或設定地上權權利

金。未得標者之押標金應無息退還。 

第十一條 本府應於標售土地之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並提供

申請登記所需文件，會同得標人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標售土地之移轉面積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但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與公告標售面

積不符時，本府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就二者面積差額，按得標金額比例，無息

找補。 

     本府以現況辦理土地點交，並應作成紀錄。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日期到場點交者，視

為已點交，並自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所需費用，應由得標人負擔。 

第十二條 標租土地得標人應於得標後三十日內，與本府簽訂租賃契約。 

     標租土地租賃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坐落及面積。 

     三、租賃期限。 

     四、土地使用限制。 

     五、租金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六、租金調整方式。 

     七、稅捐及規費負擔。 

     八、未依約繳交租金之處理方式。 

     九、租賃擔保金之調整及繳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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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租賃期滿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理方式。 

     十一、保證人及其連帶保證責任。 

     十二、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三、特約事項。 

     標租土地之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為準。但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與公告標

租面積不符時，以土地登記簿記載面積為準並計算租金，差額無息找補。但租賃擔保金

不予調整。 

     標租土地租賃契約簽訂後，雙方應會同向土地所在地之管轄法院辦理公證；本府並應以

現況辦理點交，製作點交紀錄。得標人要求鑑界者，本府應會同辦理。 

     辦理公證及鑑界所需費用，由得標人負擔。 

第十三條 標租土地承租人不得以本租約之租賃權作為設定權利質權或其他類似使用，亦不得要求

就租賃土地設定地上權。 

第十四條 標租土地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時，租賃關係消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承租人應依本府

指定時間，將承租土地回復原狀返還本府。 

     承租人無賠償責任或給付義務者，其所繳租賃擔保金於點交後十日內無息返還承租人。 

第十五條 設定地上權除依競標結果收取權利金外，應按訂約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

地租。 

     前項地租，於公告地價調整時，隨同調整。但每年地租漲幅相較前一年度以調整百分之

六為上限，且不得逾當年度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前二項計收之地租不足支付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時，改按應繳納之稅費

計收。 

第十六條 設定地上權得標人應於招標文件所定期限內與本府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地上權契約書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坐落及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土地使用限制。 

     五、地上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限制。 

     六、地上權權利金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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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地租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八、地租調整方式。 

     九、地上權消滅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理方式。 

     十、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一、特約事項。 

     設定地上權之土地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為準，土地登記簿記載面積與公告

招標面積不符時，以土地登記簿記載面積為準並計算地租，差額無息找補。但地上權權

利金不予調整。 

     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簽訂後，由得標人會同本府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地上權設定登記

後，本府應以現況辦理點交，製作點交紀錄。得標人要求鑑界者，本府應會同辦理。 

     地上權設定登記、鑑界及其他相關費用，應由得標人負擔。 

第十七條 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不得讓與或以信託方式移轉地上權及其上建築改良物。但經

受讓人承諾繼受原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讓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一部

或全部，且報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得徵求本府同意將地上權或其地上建物依下列規定辦理抵押

權設定： 

     一、抵押權人以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或依法設立信用合作社或保

險公司為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擔保辦理抵押權設定。但地上無已登記之建物時，不在

此限。 

     三、僅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者，地上權人應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築及辦竣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後三個月內，辦理擔保物增加之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使地上權連同地上建

物共同抵押擔保。 

     四、以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供擔保之債權額度，不得超過地上權權利價值或建物時價之七

成。以二者共同擔保者，亦不得超過地上權權利價值之七成。 

     五、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抵押權存續期間之末日及債務清償日期，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

間末日之後。 

     六、抵押權人應承諾，於地上權消滅後，不論債權是否已獲得清償，均拋棄其於地上建

物之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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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終止租約或地上權並塗銷地上權登記，其

已繳之租金、租賃擔保金或權利金、地租不予退還： 

     一、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約定繳交租金或積欠地租金達二年以上之總額，經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為支付。 

     二、地上權人未於公告之原定繳款期限內繳清權利金。 

     三、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都市計畫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土地。 

     四、承租人或地上權人將土地或地上權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五、地上權人未經本府事前書面同意擅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之一部或 

全部讓與第三人或設定抵押權。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得終止之事由並可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 

     因法令或都市計畫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之事由，致不能達到原租賃或設

定地上權之目的時，本府得終止租約或地上權。承租人或地上權人已繳交之租金或權利

金、地租應按契約存續期間計算，溢繳部分應無息退還承租人或地上權人。 

第二十條 本辦法涉及參與投標人之權利、義務事項，應於招標文件內載明。文句如有疑義，其解

釋權歸本府。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91101526 號 

撤銷本府 109 年 5 月 22 日府行法字第 1091101113 號令公布之「嘉義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

例」第一條、第七條、第十條條文修正案。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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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91101525 號 

修正「嘉義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七條、第十條條文。 

 附修正「嘉義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七條、第十條條文 1 份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第七條、第十條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91101525 號令修正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健全都市發展並促進都市土地及房屋充分利用，有效管理

公私有空地、空屋，及多元利用，以達降低影響都市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之空

地空屋，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七條 本市各區公所應配合市容查報作業，辦理轄區內之空地、空屋之查報，送主管機關造冊、

管理及列管，但屬文化資產者由本府文化局造冊、管理及列管。經發現有違反第四條之規

定者，應將其違反事實通知相關機關處理。 

第十條 本府為查核本市空地及空屋之維護管理情形，經事先通知相關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同意後，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及建築物內勘查。 

    無故拒絕前項勘查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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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3 日

府教社字第 1091510632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本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請於本公告揭示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並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提出。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府為鼓勵終身學習，提供市民終身學習機會，提升市民公共參與知能，增進公民素養並

促進社區發展，設置社區大學。 

第四條 社區大學之設置，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運用在地資源。 

    二、關懷社區環璄。 

    三、促進在地學習。 

    四、均衡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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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社區大學以本府自行設置或委託方式辦理。 

    前項採委託方式辦理，其受託對象為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大專校院或嘉義市轄區內

學校（以下簡稱受託人）為限，並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 

    前項學校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始得受託辦理社區大學： 

    一、各級學校依其相關法規之評鑑規定，經各該主管機關評鑑為辦理完善或績效卓著。 

    二、校務運作正常、無重大財務缺失，且無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或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十條之情事。 

    受託人應於章程或組織規程內明訂辦理社區大學之目的。 

    非依本辦法規定設立或委託辦理者，不得冠以社區大學之名稱。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委託時，委託期間以四年為限，續約並以一次為限。委託期滿經評鑑通

過者，得優先續約。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協助以無償或出租方式提供符合社區大學使用之教學及辦公場地，或由受託人

於核准開辦之區域內自行選址，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社區大學得視市民學習需要設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設立分校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分班或教學點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應置專任校長或主任一人，綜理行政組織運作、課程規劃、師資延聘

等事宜，並得依需要置副校長或副主任一人。 

    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得視需要設課務、學務、總務、活動、資訊等組，分組辦事；各組得

置組長一人及組員若干人。 

    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其校務運作、師資聘用及其培訓相關規定，應由社區大學依校務發

展需要自行訂定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八條 社區大學應設校務發展委員會，研訂短、中、長程校務發展綱要，並得依校務需求設課程

發展小組，規劃與審查各類課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社區大學課程分一般性課程及計畫性課程： 

    一、一般性課程分下列三類： 

     （一）學術課程：旨在提升民眾學術涵養，拓展知識廣度，培養思考分析與理性判斷的

能力，包括人文、社會、自然等課程。 

     （二）社團課程：旨在促進民眾參與社區服務，提升公民素養，發揮社會關懷，凝聚團

體意識，包括社區參與及社團服務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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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活藝能課程：旨在充實民眾生活實用知能與美感素養，提供正當休閒與提升生

活品質，包括自我發展、人際溝通、身心保健及休閒運動等課程。 

    二、計畫性課程，旨在配合市政宣導，培養民眾公民素養之課程包括公民素養、環境生態、

多元文化、弱勢關懷、社區發展、志工培訓及市政建設等相關議題之課程。 

第九條 社區大學每年招生分春秋兩期，每學分應授課十八小時，並應於每期招生之一個月前檢具

招生簡章(含課程名稱、課程綱要、收費標準等相關文件)，報本府備查。 

    社區大學學員成績及格者，依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準則規定，得由社區大學發給學習證

明；修滿規定之學分者，得由本府發給學習證書(含學群證書、領域證書、畢業證書)，但

不授予學位。 

第十條 社區大學應依嘉義市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辦理收、退費，不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但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府應寬列預算，酌予補助或獎勵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經費。 

第十二條 本府對於社區大學之校務運作、課程規劃、師資延聘與教學、學員服務、公共參與等事

項，得定期或不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社區大學辦理績效優良者，由本府頒發獎狀及獎勵金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得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視其情節輕重停止、減少補助或終止委託契約。 

第十三條 本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社區大學發展政策、設立、停辦、評

鑑、爭議事項及其他社區大學發展相關之重要事項。 

     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處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處副處長兼任；一人為執行秘書，由本處社會教育科科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專家學者。 

     二、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 

     三、機關代表。 

     前項委員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審議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但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應依程序改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審議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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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召集人均未能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由機關指派代表代

理之。 

     審議會開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正

反意見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審議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嘉義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提供本市市民終身學習機會，提升其經驗知識、公共參與、生命增能及公民素養，開拓市民

視野，鼓勵社區興學，促進文化發展，特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全文計十四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主管機關辦理社區大學之宗旨。(草案第三條) 

四、主管機關設置社區大學之考量因素。(草案第四條) 

五、委託辦理之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社區大學教學及辦公場地之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社區大學其組織、校務運作、師資聘用及其培訓相關規定之擬訂。(草案第七條) 

八、社區大學應設校務發展委員會並得設課程發展小組及課程開設之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社區大學辦理之招生期別、學分授課時數、授予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社區大學收、退費之依據。(草案第十條) 

十一、社區大學經費之編列。(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為強化社區大學辦學效能，得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評鑑及明定本府對於評鑑成果之作為。(草案

第十二條) 

十三、社區大學審議會設置、組織及審議事項之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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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訂定依據。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府為鼓勵終身學習，提供市

民終身學習機會，提升市民公共參

與知能，增進公民素養並促進社區

發展，設置社區大學。 

明定主管機關辦理社區大學之宗旨。 

 

第  四  條     社區大學之設置，應考量下列

因素： 

           一、運用在地資源。 

           二、關懷社區環璄。 

           三、促進在地學習。 

           四、均衡區域發展。 

明定社區大學設置應考量之因素。 

第  五  條    社區大學以本府自行設置或委

託方式辦理。 

              前項採委託方式辦理，其受託對

象為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大專

校院或嘉義市轄區內學校(以下簡稱

受託人)為限，並以公開招標方式為

之。 

              前項學校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始得受託辦理社區大學： 

          一、各級學校依其相關法規之評鑑規

定，經各該主管機關評鑑為辦理

完善或績效卓著。 

          二、校務運作正常、無重大財務缺

失，且無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或國立大學校院

一、辦理社區大學教育事務應以非營利為考

量，爰於第二項明定受託人應為財團法人

或公益社團法人；另為避免獨厚特定法

人，委託案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 

二、第三項明定學校應符合之辦學成效及財務

狀況之規定。 

三、第四項明定受託人應於章程或組織規程內

明定辦理社區大學目的之規定。 

四、為獎勵評鑑優良之受託人，俾得延續其辦

學特色，爰於第六項規定其有優先續約

權，惟為避免長期委託固定之受託人，將

降低其創新力及競爭力，爰參酌政府採購

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限制，續約以

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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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

十條之情事。 

              受託人應於章程或組織規程內

明訂辦理社區大學之目的。 

              非依本辦法規定設立或委託辦

理者，不得冠以社區大學之名稱。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委託時，委託

期間以四年為限，續約並以一次為

限。委託期滿經評鑑通過者，得優先

續約。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應協助以無償或出租

方式提供符合社區大學使用之教學

及辦公場地，或由受託人於核准開辦

之區域內自行選址，並報主管機關核

准。 

              社區大學得視市民學習需要設

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設立分校

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分班或

教學點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為維社區大學教學及辦公場地使用活絡

化，社區大學辦學空間應獨立化，並由主

管機關協助提供，或由受託人自行選址，

並應報主管機關核准。 

二、社區大學設置分校、分班或教學點應報主

管機關核准、備查。 

 

第  七  條    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應置專任

校長或主任一人，綜理行政組織運

作、課程規劃、師資延聘等事宜，並

得依需要置副校長或副主任一人。 

              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得視需要

設課務、學務、總務、活動、資訊等

組，分組辦事；各組得置組長一人及

組員若干人。 

              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其校務運

作、師資聘用及其培訓相關規定，應

由社區大學依校務發展需要自行訂

定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一、明定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之組織擬訂。 

二、明定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其校務運作、師

資聘用及其培訓相關規定之擬訂應報主

管機關備查。 

 

第  八  條    社區大學應設校務發展委員 一、明定社區大學應設校務發展委員會並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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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訂短、中、長程校務發展綱要，

並得依校務需求設課程發展小組，規

劃與審查各類課程，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社區大學課程分一般性課程及

計畫性課程： 

          一、一般性課程分下列三類： 

           (一)學術課程：旨在提升民眾學術

涵養，拓展知識廣度，培養思

考分析與理性判斷的能力，包

括人文、社會、自然等課程。

           (二)社團課程：旨在促進民眾參與

社區服務，提升公民素養，發

揮社會關懷，凝聚團體意識，

包括社區參與及社團服務等課

程。 

           (三)生活藝能課程：旨在充實民眾

生活實用知能與美感素養，提

供正當休閒與提升生活品質，

包括自我發展、人際溝通、身

心保健及休閒運動等課程。 

          二、計畫性課程，旨在配合市政宣

導，培養民眾公民素養之課程包

括公民素養、環境生態、多元文

化、弱勢關懷、社區發展、志工

培訓及市政建設等相關議題之

課程。 

課程發展小組。 

二、明定社區大學課程開設之規定。 

 

第  九  條    社區大學每年招生分春秋兩

期，每學分應授課十八小時，並應於

每期招生之一個月前檢具招生簡章

(含課程名稱、課程綱要、收費標準

等相關文件)，報本府備查。 

一、明定社區大學辦理招生期別、學分授課時

數，並應將招生簡章報府備查。 

二、明定社區大學授予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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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學員修課成績及格

者，依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準則規

定，得由社區大學發給學習證明；修

滿規定之學分者，得由本府發給學習

證書(含學群證書、領域證書、畢業

證書)，但不授予學位。 

第  十  條   社區大學應依嘉義市社區大學收

退費基準辦理收、退費，不得另立名

目加收任何費用。但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明定社區大學收、退費之依據。 

第 十一 條    本府應寬列預算，酌予補助或獎

勵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經費。 

明定本府寬列社區大學經費之原則。 

 

第 十二 條    本府對於社區大學之校務運

作、課程規劃、師資延聘與教學、學

員服務、公共參與等事項，得定期或

不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社區大學辦理績效優良者，由本

府頒發獎狀及獎勵金予以獎勵；辦理

不善者，得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視其情節輕重停止、減少補助

或終止委託契約。 

一、明定本府為強化對社區大學之辦學效能，

對社區大學之校務運作、課程規劃、師資

延聘與教學、學員服務、公共參與等項

目，得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評鑑。 

二、明定本府對於評鑑成果之作為。 

 

第 十三 條    本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會(以下

簡稱審議會)，審議社區大學發展政

策、設立、停辦、評鑑、爭議事項及

其他社區大學發展相關之重要事項。

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以

下簡稱本處)處長兼任；一人為副召

集人，由本處副處長兼任；一人為執

行秘書，由本處社會教育科科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明定社區大學審議會設置、組織及審議事項之

規定。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9 年 8 月份 

 18

一、專家學者。 

二、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 

三、機關代表。 

前項委員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

經驗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審議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

(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機關

代表職務異動時，應依程序改派，其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審議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

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未能

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

代表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由機

關指派代表代理之。 

審議會開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正反意見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審議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

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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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6 日

府人考字第 1092402216 號 

主旨：公告本府 109 年模範公務人員當選名單。 

依據：嘉義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辦理。 

公告事項：核定本市殯葬管理所組長凃喬齡、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師林宜君、本府警察局隊

長邱國揚、本府消防局隊員林耿成等 4 員為本府 109 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7 日

府都建字第 1095017491 號 

主旨：公告暐鋮營造有限公司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暐鋮營造有限公司 109 年 7 月 2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暐鋮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蔡思吟(身分證字號：Q22320＊＊＊＊)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22-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鍾鳴峰 

 六、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東區日新街 189 號 1 樓 

 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3591591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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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9 日

府授環空字第 1095102831 號 

主旨：民眾蔡平祥先生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本府 109 年 5 月 14 日（府授環空字第

1095101889 號及裁處書字號：21-109-050043 號裁處書）所做成裁處書函，因掛號郵寄

經郵局投遞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公布欄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應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

公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蔡平祥先生（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42＊＊＊＊）。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6 日

府授衛企字第 1095102724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私立美的幼兒園及私立景仁幼兒園周邊人行道為全面禁菸場所，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全面禁菸。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禁菸範圍：嘉義市私立美的幼兒園（嘉義市西區自由路 211 號）、私立景仁幼兒園（嘉

義市東區忠孝路 505 號）周邊人行道，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全面禁菸。 

 二、109 年 9 月 1 日起，於前述禁止吸菸場所範圍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00 至 10,000 元罰鍰。 

 三、相關資訊可逕洽嘉義市菸害防制法諮詢專線：（05）2910332。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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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14 日

府都建字第 1092607751 號 

主旨：公告天雷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第 16 條規定兼復天雷營造有限公司 109 年 6 月 23 日綜合營造業申

請登記函暨 109 年 7 月 6 日補正書件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天雷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黃建畯(身分證統一編號：Q12251＊＊＊＊)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R00087-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劉宗和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劉厝里大富西街 5 號 2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2,02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丙 R 字第 R00087-000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2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062 號 

主旨：公告登錄「鑿花」為本市傳統工藝，並認定「蔡共新」為保存者。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曁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4、5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詳如公告表。 

 二、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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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傳統工藝及認定保存者公告表 

主管機關 嘉義市政府 

項目名稱 鑿花 

分  類 木作 

所在地 嘉義市 

摘要 內容填寫重點 

蔡共新於 1948 年出在生屏東潮州鄉村，而後定居在嘉義

市，為文化部首次審查通過公告之傳統匠師，其傳統技術

工項為鑿花，登記字號為「102 文傳 30056」，顯見其技藝

已受肯定。蔡共新擅長寺廟木雕以及欄間（花板）雕刻，

目前擔任嘉義市佛具用品製作職業工會的理事長。 

扼要說明此項目內容以

及其作為無形文化資產

對象的核心元素，如此傳

統工藝之歷史軌跡與特

色（藝能特徵、場所、空

間、物件等）（建議 300

字內）。 

保存者之

基本資料 

姓名（團體名） 蔡共新 

別名（團體簡稱）  

出生年（成立／立案

日期） 

1948 年 

所在地（行政區域） 嘉義市 

登錄及認定理由 登錄理由： 

鑿花為傳統小木作類項，多運用在建築的構

件如藻井、斗栱、獅座、圓光、雀替、吊桶

花籃、插角等，以及傳統家具如神桌、床具

桌椅、屏風等的裝飾雕刻上，具藝術價值時

代及流派特色，反映族群與地方之審美觀。

認定理由： 

蔡共新從事雕刻近五十年，其技法熟練、細

緻，一直都是寺廟鑿花或欄間雕刻產業爭相

聘請的匠師，為業界所肯定，其技藝是臺灣

時空環境、社會需求及文化品味所養成的，

深具臺灣在地性特色。 

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2、3、4款、第 4條第 1項第

1、2、3款及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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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及認定基準 登錄基準： 

1. 具有藝術價值。 

2. 具時代或流派特色。 

3. 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審美觀。 

4. 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生活特色並具代

表性。 

認定基準： 

1. 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

藝與文化表現形式。 

2. 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與意願。 

3. 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公告日期及文號  

說明： 

1.保存者之基本資料欄位，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為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所在地僅列出在縣

（市）、鄉鎮市區。 

2.請務必全部填寫。 

3.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2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062 號 

主旨：公告登錄「木雕」為本市傳統工藝，並認定「李宗霖」為保存者。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曁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4、5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詳如公告表。 

 二、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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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傳統工藝及認定保存者公告表 

主管機關 嘉義市政府 

項目名稱 木雕 

分  類 雕塑 

所在地 嘉義市 

摘要 內容填寫重點 

嘉義木雕界中有一匠派是由蔡春所發展的，而其傳承脈絡

也較清楚，由蔡春→蔡順和→蔡有土→張賢亮→李宗霖。

其徒孫有些往藝術創作或教學發展；有些創立神佛雕刻店

或工廠，遍及嘉南地區；有些則進入欄間（花板）雕刻產

業中。 

扼要說明此項目內容以

及其作為無形文化資產

對象的核心元素，如此傳

統工藝之歷史軌跡與特

色（藝能特徵、場所、空

間、物件等）（建議 300

字內）。 

保存者之

基本資料 

姓名（團體名） 李宗霖 

別名（團體簡稱）  

出生年（成立／立案

日期） 

1959 年 

所在地（行政區域） 嘉義市 

登錄及認定理由 登錄理由： 

李宗霖木雕技藝不僅具有蔡春流派特色，亦

融入自己的思考與體驗，同時見證嘉義市木

雕發展與變遷，也反映地方對神像雕刻之期

待。其擅長大型木雕造型及粧佛的完整技

藝，包括彩繪、牽粉線、做漆線、安金，尤

其錦雕優雅，具有藝術價值。 

認定理由： 

李宗霖熟悉並能體現木雕之知識、技術、所

需工具或材料及相關實踐，106 年創立嘉義

市木雕協會，擔任首屆理事長，持續推廣工

藝，創作經驗隨著嘉義市木業及神像雕刻業

環境而發展，且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持續

傳承及實踐。 

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2、3、4款、第 4條第 1項第

1、2、3款及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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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及認定基準 登錄基準： 

1.具有藝術價值。 

2.具時代或流派特色。 

3.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審美觀。 

4.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生活特色並具代表

性。 

認定基準： 

1.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

藝與文化表現形式。 

2.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與意願。 

3.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公告日期及文號  

說明： 

1.保存者之基本資料欄位，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為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所在地僅列出在縣

（市）、鄉鎮市區。 

2.請務必全部填寫。 

3.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2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062 號 

主旨：公告本市民俗「下路頭玄天上帝廟幌韆鞦」更名為「下路頭玄天上帝廟盪鞦韆」。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曁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變更理由：經保存者主動申請更名，故尊重修正登錄名稱。 

 二、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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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及認定保存者廢止變更公告表 

主管機關 嘉義市政府 

項目名稱 下路頭玄天上帝廟盪鞦韆 

型態 民俗 

所在地 嘉義市 

摘要 內容填寫重點 

本項民俗與下路頭庄早年疫病叢生息息相關，為解

決疫病所害，醮祭禳災所延續下來的民俗儀式，其

精神價值在於地方對玄天上帝之信仰，每五年二

閏，農曆 3 月 6日玄天上帝聖誕時，於廟前盪韆鞦

以掃除災厄。 

扼要說明此項目內容以及其作為無

形文化資產對象的核心元素，如此

民俗之歷史軌跡與特色（進行方

式、重要特徵、場所、空間、物件

等）（建議 300 字內）。 

保存者之

基本資料 

群體或團體名稱 嘉義市武當山玄天上帝廟 

群體或團體簡稱  

成立／立案日期  

所在地（行政區域） 嘉義市光路里 

廢止或變更理由 經保存者主動申請更名，故尊重修正登錄名

稱。 

廢止或變更法令依據 <<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10

條第二款。 

廢止或變更基準 其他特殊事項。 

公告日期及文號  

說明： 

1.保存者之基本資料欄位，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為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所在地僅列出在縣

（市）、鄉鎮市區。 

2.請務必全部填寫。 

3.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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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4 日

府授衛心字第 1095103105 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及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效期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

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有效期限自 109 年 10 月 11 日至 112 年 10

月 10 日止。 

 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由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三、展延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為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效期自 109 年 10 月

11 日至 112 年 10 月 10 日。 

 四、新增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陳庭香醫師為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效期自

109 年 10 月 11 日至 115 年 10 月 10 日。 

 五、展延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侯育銘醫師為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效期自

109 年 7 月 31 日至 110 年 1 月 30 日。 

 六、展延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趙星豪醫師為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效期自

109 年 8 月 19 日至 110 年 2 月 18 日。 

 七、取消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孫嘉羚醫師、賴建翰醫師、蕭正誠醫師、林

宏醫師等 4 人為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八、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團

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

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六年為限。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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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新增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名單 

指定精神專科 

醫師姓名 
專業證書字號 執業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展延指定效期 

陳庭香 精專醫字第 1842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109.10.11~115.10.10 

 
嘉義市政府展延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名單 

指定精神專科 

醫師姓名 
專業證書字號 執業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展延指定效期 

侯育銘 精專醫字第 0398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109/7/31~110/01/30 

趙星豪 精專醫字第 0408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109/8/19~110/02/18 

 
嘉義市政府取消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名單 

指定精神專科 

醫師姓名 
專業證書字號 執業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展延指定效期 

孫嘉羚 精專醫字第 1375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已過期 

賴建翰 精專醫字第 1069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已離職 

蕭正誠 精專醫字第 574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已離職 

林宏 精專醫字第 1780 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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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0 日

嘉市財土字第 1090651683 號 

主旨：公告本市 109 年地價稅適用特別稅率及減免稅地申請事宜。 

依據：土地稅法第 42 條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1 條。 

公告事項： 

 一、申請項目： 

  (一)自用住宅用地：可申請按 2�稅率計徵地價稅，要件如下： 

   １、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２、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形。 

   ３、地上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４、都市土地面積以 300 平方公尺為限，非都市土地面積以 700 平方公尺為限。 

   ５、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者，以一處為限。 

  (二)國民住宅用地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用地：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

權之日起，其用地可申請按 2�稅率計徵地價稅。 

  (三)工業用地：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已按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及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

業區或工業用地設立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可申

請按 10�稅率計徵地價稅。 

  (四)礦業用地、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

古蹟用地、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

停車場用地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已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

可申請按 10�稅率計徵地價稅。 

  (五)合於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 條至第 17 條規定之土地：如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及公共通行之騎樓

走廊地等，均可申請減免地價稅。 

 二、申請期限：應於 109 年 9 月 22 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 

 三、申請手續：土地所有權人可利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進入「地方稅網

路申報作業」(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採網路申報方式申請，或至本局網站

（網址 https://www.citax.gov.tw）線上申辦，或填妥申請書表，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四、檢附文件： 

  (一)自用住宅用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

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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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民住宅用地：其屬政府直接興建者，檢附建造執照影本或取得土地所有權證明文

件。其屬貸款人民自建或獎勵投資興建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建造執照影本及國

民住宅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三)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用地：檢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四)工業用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工業用地申請書，檢附建造執照及興辦工業人證明

文件；建廠前依法應取得設立許可者，應加附工廠設立許可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

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其他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申請書，檢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或行政院專案核准之有關文件及使用計畫書圖或組織設立章程或建築改

良物證明文件。 

  (六)減免稅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減免稅地申請書，檢同有關證明文件申請減免地價

稅。 

 五、受理申請機關：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土地稅科地價稅股）。 

 六、其他事項： 

  (一)本年期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為 109 年 8 月 31 日，以該日土地登記簿登載之土地所

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負責繳納本年期地價稅。 

  (二)土地所有權人前經申請並已核准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地價稅，而其用途未變更者，

免再申請；如其適用或減免原因、事實有變更或消滅者，應於 30 日內向本局提出申

報，未於期限內申報者，除追補應徵稅額外，並處短匿稅額 3 倍以下之罰鍰。 

  (三)原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如因全戶戶籍遷出再遷入或所有權移

轉（含繼承、贈與及自益信託土地），原所有權人或新所有權人須重新提出申請始

能適用。 

局長 林 瑞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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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7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157 號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嘉義鐵道倉庫」。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嘉義鐵道倉庫。 

 二、種類：產業設施。 

 三、地址：嘉義市西區北興街 5 號倉庫。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本體為嘉義市西區北興街 5 號倉庫，建物為嘉義市黑金段 00020-000 建號，

面積為 234.13 平方公尺(詳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建築物坐落嘉義市黑金段 0020-0000 地號，該土地面積

為 98,891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倉庫與鐵道發展，貨運系統有密切關連，可見證嘉義市火車站的演變。 

  (二)從屋架的木桁架可看出部份技術演變之過程。 

 六、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登錄基準。 

 七、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7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158 號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原嘉義公學校宿舍」。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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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名稱：原嘉義公學校宿舍。 

 二、種類：宅第。 

 三、地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35 巷 11 號、13 號、15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本體為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35 巷 11 號、13 號、15 號，建物無建號登記，

面積為 740 平方公尺。(詳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建築物坐落嘉義市南門段四小段 0019-0000 地號，該土

地面積為 2,559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三戶連棟建築原日式建築之格局及風貌保存完整。 

  (二)建物之整體建物型制較特殊，基礎有多種形式；建物之空間布局仍可考證出配置包

含戶型、序列。 

 六、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登錄基準。 

 七、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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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7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159 號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原植松木行」。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原植松木行。 

 二、種類：產業設施。 

 三、地址：嘉義市西區國華街 355 巷 1 號、357 號、359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本體為嘉義市西區國華街 355 巷 1 號、357 號、359 號，建物為嘉義市榮段

二小段 00237-000 建號，為面積為 174 平方公尺。(詳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建築物坐落嘉義市榮段二小段 0002-0003 地號，該筆地

號土地面積為 4,651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表現嘉義木都之地域產業風貌及木業發展歷史的重要見證；植松木材行於嘉義市僅

存之建物，具稀有性。 

  (二)建築保留許多構造之細節，包括雨淋板之轉角細節處理等，為標準之洋式屋架。 

 六、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

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登錄基準。 

 七、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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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7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160 號 

主旨：修正公告本市歷史建築「嘉義舊監獄演武場」。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嘉義舊監獄演武場。 

 二、種類：其他設施。 

 三、地址：嘉義市東區維新路 130 巷 8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本體為嘉義市東區維新路 130 巷 8 號，建物為嘉義市山下段 00086-000 建

號，面積為 363 平方公尺。（詳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建築物坐落嘉義市山下段 0007-000 地號，該土地面積

為 34,212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該建物創建年代為西元 1922 年（大正 11 年），期間經歷多次修補與機能轉變，可

見證嘉義舊監獄發展歷史。 

  (二)建築所在區域為宿舍群中心地帶，與周邊舊監獄宿舍群木構群之關係密切。 

  (三)整體建築構造完整，木桁架保存良好，內部空間及格局雖有改變，但軸組大都保存

良好。 

 六、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3 款登錄基準。 

 七、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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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27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5103162 號 

主旨：修正公告本市歷史建築「舊嘉義菸葉廠」。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舊嘉義菸葉廠。 

 二、種類：產業設施。 

 三、地址：嘉義市北興街 460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本體為嘉義市西區北興路 460 號，建物包含 1~5 號倉庫、鍋爐室、複薰室、

舊配電室、機械室、半地下哨所 2 間、水塔及浴室、製材工廠共 14 間建築物；附屬

必要設施包含禮堂、警衛室及福利社，面積為 11,803 平方公尺。(詳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建築物坐落嘉義市北社尾段 0664-0000 地號，該土地面

積為 30,095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該基地規模、設備與完整設施，具台灣菸業發展及演變生產的代表，見證台灣菸葉

生產工業之場域記憶，具產業建築之特色，保存意義重大。。 

  (二)登錄之建物設施均為 RC 建物，構造形式雄偉大方，樑柱密度高，力霸鋼架加太子樓

構造雄偉相當具有保存價值，且四周腹地大，後續再利用價值高。 

 六、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

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登錄基準。 

 七、如不服本行政處分，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自本件處分書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請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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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3 日

府教社字第 1091512308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本標準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請於本公告揭示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並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提出。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草案 

第一條 本標準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嘉義市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下列費用：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幣三百元為限。 

    二、學分費：每期十八週為原則，每學分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限。 

    三、旁聽費：每門課程每一小時新臺幣一百元為限。 

    四、雜費： 

     (一)製證費：初辦及補辦者，每次新臺幣一百元為限。 

     (二)場地費：以每學分新臺幣一百元為限。但特殊場地得依實際使用情形收取。 

     (三)冷氣費：每期十八週，每週一小時者，全期以新臺幣一百元為限，以此類推。 

     (四)教學設備維護費(電腦、電子琴)：每期十八週，每週一小時者，全期以新臺幣三百

元為限，以此類推。 

     (五)代收代辦費：材料費、書籍費及其他相關代收代辦費，依實際支出收取費用。 

     (六)保險費：依實際支出收取費用。 

     (七)保證金：報名免費推廣課程，每門課得酌收保證金，每一門課以新臺幣一千元為限。 

    前項雜費未使用者，不得收費。 

第三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惠減免方案；其項目及額度，由

社區大學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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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學員，並全額退還學員已繳納之費用。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事由，致中途停課者，應依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 

第五條 各項費用退費規定如下： 

    一、報名費不退費。 

    二、學分費：學員開課前、開課後二週內申請退費者，全額退還學分費；第三週至第六週

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學分費五成；達第七週者不予退費。 

    三、雜費：除製證費不退費外，其他項目準用前款規定辦理退費。 

    四、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成品者，發還代收之費用；已購置成品者，得發還代購之成品。 

    五、保險費不退費。 

    六、保證金：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二以上，課程結束後攜帶保證金收據辦理退還。 

第六條 社區大學應於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中詳載收退費作業規定，並報嘉義市政府備查。 

第七條 社區大學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並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嘉義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保障學員權益，特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本標準。全文計八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社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各項費用之規定。(草案第二條) 

三、社區大學得自訂優惠減免方案，提供給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草案第三條) 

四、社區大學課程未能開課時之退費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社區大學課程開課後，學員因故無法就讀之各項收費項目退費標準。(草案第五條) 

六、收退費作業規定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並報嘉義市政府備查。(草案第六條) 

七、收退費應開立收據並保存證明，以備查核。(草案第七條) 

八、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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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訂定依據。 

第  二  條    嘉義市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

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下列費用：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幣三

百元為限。 

           二、學分費：每期十八週為原則，

每學分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

限。 

           三、旁聽費：每門課程每一小時新

臺幣一百元為限。 

           四、雜費： 

             (一)製證費：初辦及補辦者，每

次新臺幣一百元為限。 

             (二)場地費：以每學分新臺幣一

百元為限。但特殊場地得依

實際使用情形收取。 

             (三)冷氣費：每期十八週，每週

一小時者，全期以新臺幣一

百元為限，以此類推。 

             (四)教學設備維護費(電腦、電

子琴)：每期十八週，每週

一小時者，全期以新臺幣三

百元為限，以此類推。 

             (五)代收代辦費：材料費、書籍

費及其他相關代收代辦

費，依實際支出收取費用。

             (六)保險費：依實際支出收取費

用。 

             (七)保證金：報名免費推廣課

程，每門課得酌收保證金，

每一門課以新臺幣一千元

為限。 

           前項雜費未使用者，不得收費。 

社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各項費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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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

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惠減免

方案；其項目及額度，由社區大學

訂之。 

社區大學得自訂優惠減免方案，提供給弱 

勢及特殊族群學員。 

第  四  條    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者，應

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學員，並全額

退還學員已繳納之費用。因可歸責

於社區大學之事由，致中途停課

者，應依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繳

費用。 

社區大學課程未能開課時之退費規定。 

第  五  條    各項費用退費規定如下： 

           一、報名費不退費。 

           二、學分費：學員開課前、開課後

二週內申請退費者，全額退還

學分費；第三週至第六週申請

退費者，退還所繳學分費五

成；達第七週者不予退費。 

           三、雜費：除製證費不退費外，其

他項目準用前款規定辦理退

費。 

           四、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成品者，

發還代收之費用；已購置成品

者，得發還代購之成品。 

           五、保險費不退費。 

           六、保證金：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二

以上，課程結束後攜帶保證金

收據辦理退還。 

社區大學課程開課後，學員因故無法就讀 

之各項收費項目退費標準。 

第  六  條    社區大學應於招生簡章或選課

手冊中詳載收退費作業規定，並報

嘉義市政府備查。 

收退費作業規定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選 

課手冊，並報嘉義市政府備查。 

第  七  條    社區大學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

據並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收退費應開立收據並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第  八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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